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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市畜牧兽医局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湛江市畜牧兽医局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关于进一步简

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的部署要

求，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不断优化审批效率，扎实推动

畜牧行业政务环境焕发新活力。

一、健全完善权责清单制度

为进一步健全完善我市畜牧兽医系统权责清单，湛江市畜牧

兽医局对照 2017 年广东省省直部门权责清单（畜牧兽医部分），

重新完善了 2016 年权责清单。截至迄今，已完成 2017 年畜牧兽

医系统权责清单的更新调整工作，共保留行政权责事项 198 项

（其中：行政许可 7 项，行政处罚 117 项，行政强制 17 项，行

政检查 20 项，行政确认 2 项，其他 35 项），确保清单内的事项

管得住、管得好、管得有效率，清单以外的事项松开手、放到位、

不失控。



二、加快建立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意

见》，湛江市畜牧兽医局推进《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草案（试点版）》

（畜牧业部分）的实施。对申领《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养

殖场，严格按照省《广东省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发放和畜禽养

殖备案办法（试行）》的规定，要求对方提供相关资质、证明材

料等申请材料，查验提供证件的有效期，审查通过后按照法定程

序做出行政受理决定，并组织专家到现场考核，若不符合项超出

规定范围，则决定不予发证，符合的才做出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

并发证。2016 年，已发放《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共 13 个。

三、实现“双随机、一公开”全覆盖

湛江畜牧兽医局积极探索事中事后综合监管的新模式，建立

以信用监管为核心的新型监管制度，进一步完善《湛江市畜牧兽

医局推广随机抽查工作实施方案》，依据法律法规和方案内容制

定湛江市 2017 年畜牧兽医系统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并明确抽查

事项内容，抽查依据，抽查主体、方式等。同时，合理确定随机

抽查的比例和频次，全面公开监管信息并加强抽查结果运用。对

抽查发现的违法行为，依据《畜牧法》、《动物防疫法》、《兽

药管理条例》、《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等进行严格处罚。

（湛江市畜牧兽医局供稿）



廉江市清理规范行政审批中介服务初见成效

为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规范与行政审批相关的中

介服务行为，廉江市积极开展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清理规范工

作，共清理规范廉江市发展和改革局等 10 个部门行政审批中介

服务事项 42 项，并分两批公布实施，大大精简了行政审批中介

服务事项，进一步规范了行政审批受理条件，优化了审批流程，

减轻了申请人的额外负担。同时，还编制行政许可保留中介服务

事项清单，拟保留 10 部门 28 项中介服务事项，进一步明确本单

位行政许可审批过程中涉及的各类技术审查、论证、评估、评价、

检验、检测、鉴证、鉴定、证明、咨询、试验等中介服务事项。

（廉江市编办供稿）

湛江市安全监管局帮助非煤矿山企业
解决特种作业资格复审问题

湛江市共有非煤矿矿山企业 31 家，其中金属非金属矿山 27

家，均需依法配备持证的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检查作业和排水作

业的特种作业人员。因有 20 家矿山企业配备的安全检查作业和

排水作业特种作业人员是2012年 10月 8日在韶关市安全监管局

取证的，应于 2015 年 10 月前申请复审。由于粤西地区只有韶关

市安全监管局具有考核非煤矿矿山特种作业人员条件，加之企业

对于各地矿山特种作业人员考核信息掌握不到位，致使 20 家矿



山企业的 42 名特种作业人员无法按期完成复审。

湛江市安全监管局得知此事后，主动收集全市有关矿山企业

特种作业人员详细信息，并通过湛江市兴达安全生产培训有限公

司与国家安全监管总局考试中心联系，批准我市 42 名非煤矿山

特种作业人员复审报名。同时，积极与韶关市安全监管局沟通协

调，为我市非煤矿矿山特种作业人员提前安排复审考试时间。目

前，20 家矿山企业 42 名特种作业人员已全部完成复审考核。

（湛江市安全监管局供稿）

送：市委常委、副市长，市委办公室、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市政府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改革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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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省审改办、省职转办。

湛江市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办公室 2017年7月7日印发


